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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22243/2017/0809/292348/content_29234

8.htm） 

 

附錄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调查的通知 

安监总厅财函〔2017〕16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有

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全面摸清《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执行情况，现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范围 

辖区内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

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的企业（以下统称被调查企业）。 

二、调查内容 

（一）被调查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措施做法，地方出台的相关配

套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二）被调查企业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以及资金结余情况； 

（三）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的意见与建议。 

三、调查方式 

调查采取报送文字分析材料和软件统计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和被调查企业请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调查表填报手册》（见附件）使用统一的

调查统计软件填写调查表，调查统计软件采用单机运行方式填报，请到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

府网站（http://chinasafety.gov.cn）“办公厅”子站下载。 

四、有关事项 

（一）报送时间和内容。 

各省级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局以及有关中央企业要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前向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办公厅报送纸质材料及电子数据。 

1.纸质材料。各单位以正式文件报送“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告”，并附“单位

汇总封面”、汇总后的 01-09 调查表。“单位汇总封面”需加盖本单位公章，汇总报表金额以

“万元”为单位。 

2.电子数据。内容包括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告、汇总和全部单户企业的 01-09

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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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送程序。 

1.被调查企业将填报无误后的电子数据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有关情况报告（电子版

以附件形式上传）提交至所在地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分局、有关中央企业(总部)。 

2.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数据实行逐级审核汇总上报程序，其中： 

（1）各县级安全监管局负责对辖区内被调查企业（有关中央企业和煤炭企业除外）报送

的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汇总无误后，报送市级安全监管局；市级安全监管局负责组织市管辖的

被调查企业数据填报、审核和汇总工作，并对各县级安全监管局报送的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汇

总无误后，报送省级安全监管局；省级安全监管局负责组织辖区内的被调查企业数据填报、

审核和汇总工作，并对各市级安全监管局报送的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汇总无误后，将有关材料

报送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煤矿安监分局负责对辖区内被调查企业（中央企业除外）报送的电子数据进行审核

汇总无误后，报送省级煤矿安监局；省级煤矿安监局对所属煤矿安监分局报送的电子数据审

核汇总无误后，将有关材料报送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3）中央企业负责所属被调查企业数据的填报、审核和汇总工作，将有关材料报送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三）填报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调查工作，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各相关单位，迅速组织被调查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调查工作，督促被调查企业做好填报工作,确保被调查企业应填尽

填。 

2.被调查企业要严格按照填报说明及要求，依据企业账簿实际发生的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数额填报调查表，严禁弄虚作假，致使数据填报不实不准。 

3.各单位要严把审核报送关，确保调查数据质量。要严格审核被调查企业报送的电子数

据，及时发现并纠正有关错误，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数字准确、内容完整。 

（四）保密要求。 

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要求，严禁通过调查系统上传涉密数据和涉密文件；未经被

调查企业允许，不得擅自对外公布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有关数据。 

（五）技术支持。 

填报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和软件技术支持联系，联系

人及电话：鲁金涛（010-64463486）、梁卓（010-64464110）。 

软件技术支持联系电话：400-810-9797 转 7，15120076200。 

电子邮箱：lujintao@ccsr.cn 或 liangz@chinasafety.gov.cn。 

  

附件 1：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调查表填报手册 

附件 2：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调查统计系统操作手册 

附件 3：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调查统计系统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8 月 8 日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09_ztc116_fj1.doc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09_ztc116_fj2.pdf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09_ztc116_fj3.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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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 

调查表填报手册 

 

一、编写目的 

本手册是针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调查表》的指导性手册，内容包括编写

目的、调查范围、表列项目解释、填表方法和报送流程及要求。 

调查表与调查软件配套使用，请认真按填写规则填写。 

二、调查范围 

（一）企业范围界定。在我国境内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危

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含

民用航空及核燃料）的企业（以下统称被调查企业）。 

（二）时间范围界定。此次调查时间范围自《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

企〔2012〕16 号）实施以来至 2016 年底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即 2012 年～2016 年度。 

三、表列项目解释 

（一）单位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企业全称。按工商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

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

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

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更名的单位，要求填写现用名，同时用括号注明曾用名。 

（二）单位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

不变的法定代码。单位代码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已经取得法定代码的法人

单位或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报法定代码。填写时，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 

（三）企业所在地及行政区划。指调查对象注册地址。大型企业所属二级单位，一律按本

二级单位所在地址填写。 

（四）单位性质。 

央企：指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指除央企以外由地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管理的企业。 

民营企业：指由自然人出资或非国企法人出资成立的企业。 

（五）单位法定代表人。指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 

（六）行业类型。被调查企业根据财企〔2012〕16 号文件所涉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

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制造、烟花爆竹生产、武器装备研

制生产与试验行业类型填写行业名称。 

（七）企业类别。调查对象根据财企〔2012〕16 号文件所属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

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制造、烟花爆竹生产、武器装备研制

生产与试验行业中的企业类别填写名称。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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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型 企业类别 

煤炭生产 

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 

 其他井工矿 

露天矿 

非煤矿山开采 

石油 

天然气、煤层气（地面开采） 

金属矿山 
（1）露天金属矿山 

（2）地下金属矿山 

核工业矿山 

非金属矿山 
（1）露天非金属矿山 

（2）地下非金属矿山 

小型露天采石场 

尾矿库 

（1）三等及三等以上尾矿库 

（2）四等及五等尾矿库 

（3）已实施闭库的尾矿库 

地质勘探单位 

建设工程施工 

矿山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冶炼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公路工程、通信工程 

危险品生产与储

存 

危险品生产 

危险品储存 

交通运输 
普通货运业务 

客运业务、管道运输、危险品等特殊货运业务 

冶金 冶金 

机械制造 机械制造 

烟花爆竹生产 烟花爆竹生产 

武器装备研制生

产与试验 

火炸药及其制品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核装备及核燃料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军用船舰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飞船、卫星、军用飞机、坦克车辆、火炮、轻武器、大型天

线等产品的总体、部分和元器件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其他军用危险品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八）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规定划分。企业大、中、小型、微型的划分标准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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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类型 

中小微型

企业 

营业收入（万元） 从业人员（人） 资产总数（万元） 

中型 小型 微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中型 小型 
微

型 

工业企业（包

括煤炭生产、

非煤矿山开

采、危险品生

产、烟花爆竹

生产、冶金、

机械制造、武

器装备研制生

产与试验） 

1000 人以

下或营业

收入

40000 万

以下 

2000

及以

上 

300 及

以上 

300

以下 

300 及

以上 

20 及

以上 

20 以

下 

   

建设工程施工 

收入

80000 以

下或资产

总额 8000

万 

6000

及以

上 

300 及

以上 

300

以下 

   5000

及以

上 

300

及以

上 

300

以

下 

交通运输 

1000 人以

下或营业

收入

30000 万

以下 

3000

及以

上 

200 及

以上 

200

以下 

300 及

以上 

20 及

以上 

20 以

下 

   

危险品储存 

200 人以

下或营业

收入

30000 万

以下 

1000

及以

上 

100 及

以上 

100

以下 

100 及

以上 

20 及

以上 

20 以

下 

   

注：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各项条件的下限指标，否则下划一档。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

准的下限。 

（九）应提取标准和实际提取标准。“应提取标准”指企业按照财企〔2012〕16 号文件规

定的计提依据应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标准，“实际提取标准”指企业当年实际提取的安全生产

费用标准。其单位：元/吨、元/千立方米、%、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十）应提取数和实际提取数。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填报。“应提取数”指企业按照财企

〔2012〕16 号文件规定当年应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金额；“实际提取数”指企业当年实际提取

的安全生产费用金额。单位：万元，取整数。 

（十一）安全生产费用结余数。 

当年结余数=当年实际提取数-当年合计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数。 

账面累计结余数=企业上一年度账面累计结余数+当年结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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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表方法 

（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调查表》由所有法人企业分户填报。 

（二）混业经营企业，如能按业务类别分别核算的，则以各业务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按

相应标准分别提取安全费用，然后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调查表》按“行业类

型”或“企业类别”分别逐项填报。如不能分别核算的，则以全部业务收入为计提依据，按主

营业务计提标准提取安全费用。 

五、报送流程及要求 

（一）报送流程。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数据实行逐级审核汇总上报（具体调查统计软件操作说

明见《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统计系统操作手册》）： 

1.各省安全监管局负责统筹组织本省相关企业（有关中央企业和煤炭企业除外）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使用情况调查统计工作。各县安全监管局对辖区企业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后，上

报市安全监管局；各市安全监管局负责组织市管辖企业填报数据，在调查统计软件上建立“市

管辖企业”汇总节点进行审核汇总，并对各县安全监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后，上报省

安全监管局；省安全监管局负责组织省管辖企业填报数据，调查统计软件建立“省管辖企业”

汇总节点进行审核汇总，并对各市安全监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汇总，于 9 月 30 日前将有

关材料报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统筹组织辖区内煤炭生产企业（中央企业除外）安全生产费

用提取和使用情况调查统计工作。各煤监分局对辖区企业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并上报省

级煤矿安全监察局；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对所属煤监分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汇总，于 9

月 30 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3.中央企业（集团）负责所属被调查企业数据的填报、审核以及汇总工作。企业（集团）

本部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金额，须先在调查统计软件上建立“企业（集团）本部”

企业节点，填报完成后与所属企业数据一并进行审核汇总，于 9 月 30 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二）报送要求。 

各单位请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正式报送调查报告及电子数

据。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告须包括调查通知中明确的调查内容；汇总报送单位须在

调查统计软件中打印汇总封面及自动生成的不同行业的 01-09 汇总调查表数据。 

（三）保密要求 

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要求，严禁通过调查系统上传涉密数据和涉密文件；未经被调

查企业允许，不得擅自对外公布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有关数据。 

 


